
 
獎勵金審核及核發程序  附圖二 

申請人 

區漁會 

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 

一、符合獎勵條件：連續受僱工作滿
3個月（或6個月）期間累計出海
45日（或90日）以上，且申請人
未涉有違反漁業法令之違規案
件者。 

二、申請時間：符合獎勵條件之日起
1個月內申辦。 

三、應附文件 
1.申請書二份（格式如附件四）。 
2.申請人船員手冊及國民身分證

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發
還）。 

3.領據一份（格式如附件五）。 
4.受僱漁船漁業執照影本一份。 
5.受僱漁船於申請人受僱期間進

出港時間明細表（如附件六）；
受僱於國外基地作業漁船另需
檢附搭機、入出境及在國外港口
進出港紀錄證明文件。 

6.申請人個人指定之郵局或其他
金融機構存摺帳號影本一份。 

備註：第 2、3、4 年之獎勵條件為上
漁船服務前一年期滿後，經報
備持續參與次年獎勵期程，滿
1年並累計出海 180 日以上。 

漁業署 

通知申請人並副知

區漁會及漁業署。 

一、查核申請人及受僱漁船是
否符合第3、5、7點規定。

二、向巡防安檢單位申請該申
請人及受僱漁船，於受僱
期間進出港安檢紀錄，查
核進出港安檢紀錄及所
附受僱期間進出港時間
明細表，是否符合核發獎
勵金之出海作業日數。 

三、查核申請人受僱3個月（或
6個月）期滿，及受僱期
間漁船出海作業日數達
45日（或90日）。 

四、查核申請人書件無誤後抽
存申請書一份，於每月5
日製作申請人名冊（格式
如附件七）連同其餘書件
及領據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申請人資格不符得
補正者，應函退限期補
正；無法補正者，應附理
由轉送各該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決定。 

五、申請人若先後受僱兩艘漁
船以上時，受僱期間及出
海作業日數得併計，惟受
僱漁船均需須符合第3、
5、7點規定。 

合格
 
檢送申請人清
冊及領據 

不合格

核對合格申請人清冊
及領據，並於 7 日內
撥款予申請人。 

一、依本計畫有關規定審查申請
書件（審核表如附件八）。 

二、審核申請人及受僱漁船是否
涉有違反第9點第4款違規案
件。 

三、申請人資格不符或所送文件
無法補正或屆期不補正時，應
敘明理由並將申請文件函退
申請人，並副知受理之區漁會
及本會漁業署。 

四、申請人資格符合時，依轄區漁
會別彙整合格申請人名冊（格
式如附件九）及領據於每月20
日送交漁業署，並將符合資格
之申請人登錄漁業管理資訊
系統（船員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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